附件1：
“十四五”中医特色专科申报条件
一、基础条件
1.所在医院为区级中医类医院、综合（专科）医院，医院重视中医专科建设，将专科发展纳入中长期规划。专科在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2.专科设置门诊，每周开设专科或专病门诊不少于2个。原则上应设病房，床位不少于20张（推拿、眼耳鼻喉等薄弱领域除外），并配备中医综合治疗室。
    3.专科设置应符合“中医医院临床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的要求。
4.近3年内无二级以上医疗事故。
二、专科临床能力和中医特色
1.专科门诊人次和出院病人数占全院比例应高于各科平均门诊人次和出院病人数。
2.包含2-3个中医治疗最有优势的病种。如专科开设病房，优势病种中应至少包含1个病房收治的病种。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优势病种中医诊疗方案，结合医院本专科有效的中医技术、方法，制定符合本专科实际应用情况的优势病种中医诊疗方案。
3.积极学习和应用专科中医特色诊疗技术和方法，结合本科室传统，挖掘独具特色的中医技术，制定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对诊疗技术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分析评估。
4.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门诊诊疗行为规范，体现中医理念和思维。专科门诊中药（饮片、中成药、院内中药制剂）处方占处方总数的比例原则上≥60%；门诊中药饮片处方占处方总数的比例原则上≥35%。门诊非药物疗法占门诊总人次比例不低于原则上10%（以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为主的科室除外）。
5.专科开设病房的，中医出院患者使用中医诊疗技术的比例应大于85%；使用中药饮片的比例应大于60%。中医优势病种出院病人数原则上不低于科室同期50%。
6.对专科协定方开展疗效总结，有条件的进行院内中药制剂开发。
7.专科优势病种中医诊疗水平在行业内得到认可。
三、专科人才队伍
1.专科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执业医师总数的比例不低于60%（中西医结合医院可适当放宽）或符合“中医医院临床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要求。
2.专科医、护、技团队人员年龄、职称、学历等结构合理。
3.专科负责人在该优势病种的中医药临床诊疗上有丰富的经验和牢固的中医思维，原则上为副高职称3年以上或正高职称，临床疗效明显，中医特色突出。
4.近年来承担区级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科室骨干人员纳入区级以上人才培养专项。开设名中医工作室或开展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作。
四、学术传承和创新
1.围绕提高优势病种中医临床疗效开展临床研究，近3年承担或参与区级以上科研课题不少于2项。
2.专科每年度应有以提高优势病种中医临床疗效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或出版专著。
3.开展护理人员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系统接受培训的比例≥70%。
五、优选条件
1. 近5年获得区级以上中医专科立项支持。
2. 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工作成效显著。
3. 近3年在全市中医质控检查中位居前列。
4. 纳入中医医联体“一区一品牌”重点建设专科。
5. 积极参与中医医联体工作（“631”工程），在社区开展专科专病门诊或设中医工作室，对社区提升作用明显。

